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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員山鄉枕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書、圖

壹、重劃區名稱及其範圍

一、重劃區名稱：宜蘭縣員山鄉枕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二、重劃範圍：

本重劃區坐落於員山鄉枕山村枕山社區，位於宜蘭縣西北
方，地理位置如圖1及圖2，重劃範圍及四至依內政部111年2月
14日台內地字第1110105464號函核定（附件1），包括枕山一段
676地號等91筆土地，面積6.228159公頃。範圍四至（附件2）
如下：

東：以現況道路（枕山一段728地號）、既有建築用地
（枕山一段1042、1050地號）、枕山路（枕山一段
1054-5、1054-6及1054-7地號）為界、1337地號土地部
分 納 入 、 枕 山 一 段 1338 、 1339 、 1340 、 1341

、1342、1343地號地籍線為界。

南：既有水路枕山一段1270地號（不含）、枕山一段1343

地號（含）為界。

西：枕山一段704地號部分納入、1242地號道路用地（含
）為界。

北：以既有道路（枕山一段702地號）為界。

貳、法律依據
一、重劃區勘選：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5條、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13編農村
再生計畫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專編第1點及第3點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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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村再生計畫核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須為農村再生計畫
核定地區，本區農村再生計畫業經本府100年3月10日府農保字第
1000005893號函核定。

三、出流管制規劃書：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
認定辦法第2條規定，本區出流管制規劃書業經本府112年5月16

日府水工字第1120085843號函核定（附件3）。
四、開發許可：
（一）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農村再生計畫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專編，重劃區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於重劃計畫書
報核前，應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取得許可。

（二）本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
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委由本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審議，經113年1月18日審議決
議同意本案修正後通過。

參、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重劃原因：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乃我國推動農村建設重要政策之一，係為
解決長久以來農村土地畸零，無法有效利用，公共建設無法推行
等課題。透過整體發展規劃，改善農村生活，提升聚落生活品質
，縮短城鄉發展差距，進而推動社區發展、農村發展、基層建設
，以及均衡地方經濟建設。

本重劃區行政區為員山鄉枕山村，枕山社區推動農村再生計
畫，於100年3月10日經本府核定在案，本區係為農村再生計畫劃
定之生活區，位於枕頭山休閒農業區內，主要範圍於枕山自來水
淨水廠旁及枕山路兩側，以枕山路連結通往至員山、宜蘭市區。
屬早期農村聚落，建物老舊、地籍產權紊亂且巷道狹窄，並無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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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公共設施規劃，故藉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後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以促進地方發展。

本計畫區內部分地籍經界不明，且社區交通瓶頸影響社區安
全等，期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執行，將社區土地及農地作整體
之規劃利用，並參酌土地所有權人訴求與需要，結合社區發展願
景規劃設計，同時辦理地籍整理及土地權利之清理，促進農村社
區土地合理使用。

本重劃區經內政部109年11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90144834號
函列入辦理先期規劃地區（附件4），先期規劃報告書歷經期初
、期中及期末會議審查後，於111年3月18日經內政部土地重劃工
程處同意備查（附件5）。開發計畫書、圖經113年1月18日本縣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會議審議通過。

二、預期效益：

（一）合理規劃土地資源，改善社區生活環境：以合理、完善的規
劃，改善社區內道路系統、增設公共設施、結合當地信仰中
心及串連既有聚落紋理等；藉由社區更新協進會及土地所有
權人說明會加強和地方民眾溝通協調，達到規劃的共識，整
合社區內零碎及荒廢土地，以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品質。

（二）增設社區內必要性公共設施，並串連之以發展社區特色：重
劃區內公共設施缺乏，未來重劃完成後，視社區需求整合零
散空間設置廣場、公園及停車場，並將區內滯洪池以生態手
法設計，加強農村社區基礎建設及舊社區更新，改善社區生
活環境品質並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三）規劃完善之防災動線及道路系統，以提高社區安全性：舊社
區聚落內道路狹小，且緊鄰擁擠，具有消防救援之隱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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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後將考量既有聚落紋理，透過公共設施建立完善緊急防災
救援動線，以提高社區安全性。

（四）解決經界不明、畸零不整問題：協助釐清農村地區產權複雜
問題，依土地所有權人意願，將區內土地重新交換分合，完
成地籍整理，可協助地主解決產權及土地閒置等問題。

（五）整合生態之機能，以達到生態農村社區之永續發展：本社區
之規劃將社區生活整合生態、生產之機能，以達到生態農村
社區之永續發展。並運用綠化保水等手法，確保社區朝向永
續社區發展。

肆、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筆數、面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與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類別明細表

一、重劃區內公、私有土地筆數、面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項目 面積
（公頃）

面積比例
（%） 土地筆數

公有土地 0.410010 6.58
宜蘭縣（4筆）
中華民國（9筆）

私有土地 5.768593 92.62 77

公私共有土地 0.049556 0.80
1

（公：中華民國，持分1/2）

合計 6.228159 100 91

備註：面積以實際地籍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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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類別明細表：

土地使用
分區 使用地類別 筆數 面積(公頃)

特定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10 0.434108

交通用地 1 0.054701

水利用地 1 0.032124

農牧用地 8 0.856366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27 1.649739

交通用地 17 0.341062

水利用地 8 0.206011

農牧用地 18 2.624353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 0.029695

總計 91 6.228159

備註：面積以實際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伍、同意辦理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總數及其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為154人，依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條例第6條規定，113  年  6  月  29  日  聽證後辦理意願調查作業，調查結
果（暫以先期規劃後同意辦理申請開發許可之意願調查結果填寫）
迄今同意人數為84人，同意人數比例為54.54%，不同意人數為3人，
不同意比例為1.95%，餘67人為未表示意見人數，比例占43.51%，重
劃意願人數及其所有面積比例如下表，同意人數及其面積比例皆過
半數，已符合法定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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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總人數：154（人）

同意 不同意 未表意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84 54.54 3 1.95 67 43.51

私有土地面積：5.793371（公頃）

同意 不同意 未表意見
面積 % 面積 % 面積 %

3.5255.29 60.85 0.378040 6.53 1.889801 32.62

陸、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筆數、面
積
本重劃區內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土地面積共計

1718.75平方公尺，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1條第2項規定抵充為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項目 筆數（筆） 面積（公頃）

道路 4 0.171875

合計 4 0.171875

備註：面積以實際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柒、重劃區內古蹟保存、生態保育及國土保安用地等筆數、面
積
本重劃區內無上開各類用地，說明如下：

一、古蹟保存：依本府文化局111年10月11日宜文資字第1110009170

號函重劃範圍內未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內所指古蹟保存區、考古
遺址、歷史建築、聚落保存區或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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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保育：依本府111年10月11日府水行字第1110157553號函及
111年10月14日府水行字第1110157552號函，重劃範圍非屬國際
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縣管河
川區域範圍、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水庫集水區暨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三、國土保安：

（一）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其影響範圍：依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
持署（時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11年10月12日水
保防字第1111834750號函，本重劃範圍土地內無土石流潛勢
溪流通過且非位於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內。

（二）山坡地範圍或森林區範圍：本府111年10月12日府水保字第
1110157554號函、111年10月14日府地劃字第1110158170號函
，本重劃範圍非屬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山坡地範圍及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森林區。

（三）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禁、限建範圍或要塞堡壘
地帶：依本府111年11月8日府建管字第1110173604號函，重
劃範圍內土地未涉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禁、限建範圍或要
塞堡壘地帶。

捌、重劃區擬調整鄉村區、農村聚落與原住民聚落界線，變更
為建地使用之面積及其理由
重劃區範圍面積6.228159公頃，區內原有非建築用地面積約

4.114617公頃，經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後將變更為公共設施或建築用地
之使用，其變更理由以合理性、必要性及不可替代性說明如下：
一、變更使用之合理性
（一）符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要件：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農村聚落其合計面積達0.5公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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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戶籍資料，其最近5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15戶以上
，且人口數均已達50人以上之地區。檢核本社區，本案聚落
面積為2.083847公頃，最近五年中每年人口聚居為49戶，人口
數為146人，符合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農村聚落」。

（二）擴大範圍面積符合規定：本重劃區位於本縣員山鄉枕山村，
重劃範圍基地四周皆以明確地籍界線及明顯地形地物劃分之
，重劃面積為6.228159公頃，原有建築用地面積為2.083847公
頃，重劃後新增可建築土地面積為2.187116公頃，合計4.2709

63公頃，新增可建築土地面積為既有部分之1.05倍，未超過原
有建築用地面積之1.5倍，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農村再生計畫實施地區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專編之規定。

二、變更使用之必要性
（一）增設公共設施以改善聚落環境：本案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規劃原則」第9點，為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改善生活
環境，規劃時應參酌土地所有權人訴求及需要，結合社區發
展願景，增設公共設施、改善區內路況曲折蜿蜒、增設道路
供聯外交通使用、環境綠美化、改善雨水排水及增設防災通
路等課題。

（二）促進區內土地有效利用：枕山社區為台灣傳統農村社區，區
內土地由於世代交替、多子繼承，權屬複雜，買賣及移轉皆
易產生糾紛，致土地無法作有效之利用；透過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之手段，可將農社區內土地重新交換分合，減少複雜持
分情形，以解決土地使用不易或土地閒置等問題。

三、變更使用之不可替代性
枕山社區區內主要道路枕山路，為聯外交通要道，惟狹窄蜿

蜒造成交通隱憂，又聚落內建地因土地權屬複雜難，且缺乏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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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故於範圍內增加公共設施及改善聚落生活環境，變更使用
有其不可替代性。

玖、預估行政業務費、規劃設計費及工程費之金額

項　目 金額（元） 備　註

行政業務費
及

規劃設計費
1,448萬3,000

1、先期規劃費120萬元、開發許可作業費
440萬元、工程設計費468萬3,000元、
地籍整理作業費420萬元。

2、本項費用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11條規定由政府負擔。

工程費 1億2,460萬

1、依內政部103年10月28日院臺建字第10

30053519號令頒「辦理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工程費分擔原則」第2點規定，基
本設施工程費由政府補助99%。

2、按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13年4月3

0日地工村字第1131865054號函修訂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補助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作業規定」，每公頃工程費標準
為2,000萬元，本區合計補助工程費
計1億2,460萬元整（含自來水、電力
及電信等基礎工程費用）。

合　計 1億3,908萬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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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預估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平均負擔比率

一、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統計表

項次 公共設施用地項目 面積(㎡)

1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多功能產業銷售中心） 1,557.94

2 水利用地（滯洪池1～滯洪池2） 3,270.70

3 水利用地（水利設施，水1） 149.80

4 交通用地（道路） 12,782.77

5 交通用地（廣場） 205.40

6 遊憩用地（公園） 379.65

7 遊憩用地（綠帶） 127.14

合計 18,473.40

備註：依開發計畫書變更內容對照表面積表列，實際面積以地籍測量分割為準。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面積
＝ 18,473.70 – 1,718.75 ＝ 16,754.95（平方公尺）

三、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區內水2～水4用地，依110年11月16日農田水利署灌溉

溝渠現勘會議紀錄，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所需設施用地，依據農
田水利法第23條及內政部91年4月9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04316號
函規定，優先指配為其管有土地，合計面積827.21平方公尺，未
納入公共設施平均負擔計算。

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

川及未登記地面積）÷（重劃區總面積－農田水利署優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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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18,473.70 – 1,718.75 ) ÷ ( 62,281.59 – 827.21 – 1,718.75 )

＝ 28.05 %

拾壹、預估重劃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
、拆遷補償費總額、貸款利息總額及平均負擔比率

一、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拆遷補償費總額及貸款利息總
額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共同負擔
工程費 1億2,460萬

1、依內政部103年10月28日院臺建字第1030053

519號令頒「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費
分擔原則」第2點規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工程費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1%（124萬6,000

元），其餘由中央及地方政府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2、按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113年4月30日
地工村字第1131865054號函修訂 「內政
部土地重劃工程處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作業規定」，每公
頃工程費標準為2,000萬元，本區合計補
助工程費計1億2,460萬元整（含自來水、
電力及電信等基礎工程費用）。

3、工程設計預算書圖估計發包總工程費為1

億○萬○元，倘後續總工程費超出政府補
助工程費部分，業經枕山社區更新協進會
及本縣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提案決議
，同意由本府先行借支，俟抵費地標售後
加計利息歸還。

拆遷補償
費總額 4,800萬 包含因公共設施及土地分配拆遷補償之預估建

築改良物、農作物補償費或其他費用。

貸款利息
總額 475萬7,164

貸款期間：3年，以113年5月10日中央銀行發布
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3.22％計算。

合計 1億7,735萬7,164

備註：拆遷補償費以實際查估補償金額為準，貸款利息以實際銀行借貸金額及
借貸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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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一）重劃費用包含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用總額、拆遷補
償費用總額及貸款利息總額，本計畫預估費用約5,400萬3,164

元。
（二）為計算重劃費用平均負擔，預估本計畫之重劃後平均地價為

每平方公尺18,000元，係參考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及內政部不動
產交易價格查詢服務網之本區鄰近土地近年交易價格資料，
及重劃財務可行性後訂定。

（三）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用總額+拆遷補償費用總額+

貸款利息總額）÷［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農田
水利署優先指配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
登記地面積）］

＝(1,246,000 + 48,000,000 + 4,757,164 ) ÷ [ 18,000 ×( 62,281.59 

− 827.21− 1,718.75 )]＝5.02%

拾貳、預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負擔比率
＝重劃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重劃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28.05％ + 5.02％＝33.07%。

經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重劃土地負擔及
分配面積計算公式計算後，預估建地平均應分配面積為原土地面積約
78％（負擔為22％），非建地平均應分配面積為原土地面積約48％（
負擔為52％）。

拾叁、重劃區內原有建築用地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1條，重劃負擔應由土地所有權人

依其「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故因建地之受益較低，經1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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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更新協進會第4次會議決議，為提高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重劃之意
願，經評估重劃後抵費地標售價款，尚足以支應相關費用之財務可
行條件下，將區內建築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
及重劃費用負擔減輕8成，計算後分配率約為97%。

拾肆、財務計畫
一、本社區由政府負擔先期規劃及開發許可作業費計560萬元，工程

設計費468萬3,000元、地籍整理作業費420萬元及工程費1億2,460

萬元，由政府（中央及地方）補助辦理。
二、本計畫實施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第11條第2項規定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等4

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拆遷補償費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
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拆遷補償費及其貸
款利息，依同條例第11條第3項，以重劃區內建築土地按評定重
劃後地價折價抵付。本區依前揭重劃負擔比率建地約3%、非建
地約52%概估應分配面積後，預計有抵費地面積約有3,000平方
公尺，如按重劃後地價每平方公尺18,000元計算，標售價款約
5,400萬元，尚足以支應超出政府補助之工程費、拆遷補償費、
貸款利息及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費用。

三、為配合重劃建設工程施工，拆遷補償費與貸款利息等費用，由
縣府先行借款籌措，俟重劃完成後再以標售抵費地所得價款歸還
抵付之。

四、枕山農村社區開發為自償性原則之財務計畫，如有盈餘依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1條及第29條規定，土地之標售所得價款，
除抵付重劃負擔費用外，餘款留供農村社區之建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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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如附件6。

拾陸、重劃區範圍圖
如附件7。

拾柒、重劃區規劃圖及地籍套繪圖
如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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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工  作  項  目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一、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113年9月至113年10月

二、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113年10月至113年12月

三、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自114年1月至115年6月

四、現況調查及測量 自114年1月至114年10月

五、工程設計 自113年1月至113年12月

六、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113年10月至114年10月

七、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
墓拆遷補助費

自114年1月至114年4月

八、工程施工 自114年4月至115年4月

九、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114年1月至115年2月

十、分配草案公聽會 自115年3月至115年4月

十一、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115年4月至115年6月

十二、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115年6月至115年8月

十三、交接及清償 自115年8月至115年10月

十四、財務結算 自115年10月至115年12月

十五、成果報告 自116年1月至116年6月

備註：本表工作項目及預定工作進度時間，可視重劃區實際狀況自行調整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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